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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嵊州市德伦电器有限公司：何世富与
你单位二倍工资、经济补偿、工伤待遇争
议一案，本委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单
位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现特向
你公告送达浙嵊州劳人仲案（2018）243号
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8年
11 月 2 日上午 9：00 在嵊州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嵊州市剡城路 369
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仲裁公告

遗失浙江智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锁鸿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 执 业 证 号
13307201310865772，流水号 10436229，声明
作废。

浙江浩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一枚，法人姓名：徐玉成，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慈溪恒泰置业
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债权总金额为人民币32484.00万
元，其中债权本金合计为人民币27000.00万元，利息5484.00万元（封
包基准日2018年8月31日,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8月31日，之后的利
息依据债务重组协议及[2017]浙01民初514号《民事调解书》计算）。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

登录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长城公司网
站（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竞价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18 日 10 时至 2018 年 9 月 19 日 10 时止

（延时的除外）。起拍价32484.00万元，保证金3500.00万元，增价幅
度50万元。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
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
料为准。

联系人：顾女士
联系电话：0574-87706252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9月1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慈溪恒泰置业有限公司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9月11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02民初3688号
日照陆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日照海正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王少刚、陈莎莎：原告杭州锐
拓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3690号

日照美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日照海正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王少刚、朱秀红、王少金：原告
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二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3449号

浙江德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佳旺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
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诉讼风险
提示、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9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398号

杭州福尔尼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
博托斯·爱德勒·冯·亚耐科克（Hubertus Edler von
Janecek）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
继续履行与原告的合同，支付原告货款 320000 元、
利息 79296 元、仓储费 73945 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9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278、1279号
邹传江：本院受理杨会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两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民初
1278、1279 号民事判决书。邹传江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分别归还杨会凤借款本金10000元、借款本
金17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2月5日起至借款本金
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4%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8民初2520号

陈云：本院对刘义强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08
民初25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96号
丁忠扬：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卫春诉被告丁忠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22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525号

叶峰：本院受理原告陆才根诉被告叶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 14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522号

叶峰：本院受理原告陆才根诉被告叶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
内，并定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 14 时 00 分在本院

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0413号

周冬冬：本院受理原告张红诉被告周
冬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内，并定
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 14 时 00 分在本院第
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4927号

朱国祥、俞树烈:本院受理原告陈虹、李
晓旭与被告王兴桥、朱国祥、俞树烈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4927号民事
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2073号

邢积初：原告郑名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27民初2073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邢积初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郑名成借款
5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10月10日起
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7.4%计算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96元，
公告费 650 元，合计 2446 元，由被告邢积初
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汾口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
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
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9月24日。

联系人：严小姐、单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163195、86012501

邮件地址：杭州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五楼53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571-87163165(我办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实际情况以转让协议为准。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9月24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9月11日

序号

1

2

债权名称

浙江华天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天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所在地

宁波

宁波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元）（截至2018年9月6日）

15,000,000

18,499,550.57

利息（元）（截至债权接收日）

731,379.11（暂计至2013年7月12日）

4051427.16（暂计至2014年8月11日）

担保人

浙江华天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抵押）、宁波神舟立体车库制造有限公司、陈华海、肖梅

浙江华天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抵押），陈志涛、周玉明

抵押物

象山县丹西街道象山工业园区园中路169号的土地使用权13807.8平方米

象山县丹西街道象山工业园区园中路169号的厂房11335.51平方米，土地8495.1平方米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宁波贝斯泰克进出口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建行宁波分行、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平安银行宁波分行、华融汇通收购的宁波贝斯泰克进出口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元

（上述债权中除宁波爱力升、浙江胜于蓝、宁波晟宇国际3户债权本息暂计算至【2018】年【8】月【22】日，其他均暂计算
至【2018】年【5】月【2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9】月【1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盛思捷】 联系电话：【13567893588】
通讯地址：【宁波市中山东路1888号嘉恒广场B座11楼】
邮政编码：【315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债务企业名称

宁波贝斯泰克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爱力升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胜于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晟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东方电力机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金源复合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茂宁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海山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凡奇服饰有限公司

慈溪市永昌建材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

62,260,678.15

5,163,131.29

19,929,098.73

15，914，307.98

18，834，295.00

4，845，792.59

7,000,000.00

16,999,475.67

14,988,792.01

9,730,000.00

175，665，571.40

利息

19,953,670.02

6,427,828.19712

2,053,238.43

1,687,887.82

6，878，252.72

2，128，081.22

1，833，554.24

8，321，852.51

5,276,300.86

1,356,591.68

35，963，587.68

担保情况

慈溪市高氏精梳棉有限公司、宁波亚士兰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东莞市驭达光电有限公司、贝斯特（宁波）压力表有限公司、许丽敏、王小煜保证

龚梦波、龚金玉、宁波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保证

名扬华冠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丁高庆、岑峰保证

名扬华冠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洁达新材料有限公司、陈月标、陈丽清、陈庭祥保证

宁波东联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宁波万祺集团有限公司、邢善义、张亚娣

宁波可人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许忠甫、吴巧珍保证

象山茂宁针织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象山县墙头镇七里亭村一级公路北侧的房地产，宁波富红针织有限公司、励茂国、俞梅兰、宁波茂宁进出口有限公司、象山茂宁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宁波海山纸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象山县爵溪街道北塘的工业用地，陈海林、陈鲁群、宁波森林印业有限公司、宁波森林纸业有限公司、宁波易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保证

宁波凡奇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宁波市光华路299弄6幢11、12、15号的办公楼房屋和位于宁波市光华路299弄东区地下室的10个车位，宁波凡奇木业有限公司、宁波凡奇科技有限公司、毛建华、于亚娥、毛远、朱凯霞保证

何勇军名下位于慈溪市胜山镇胜山头村商业房产

李 桂 兵 （ 身 份 证 号
310105197403221230）：丁伟炳已将对你
的债权12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和其他费用
转让给张伟忠，请向张伟忠履行还款义务。

通知人 丁伟炳

债权转让通知

本院将于2018年10月16日10时起至10月17日10时止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隆源56”船，散货船，船籍港：温州，总长139米，船宽21

米，型深10.5米，总吨：8763，净吨:4907，建造地：浙江远盛船业有
限公司，建造完工日期：2011 年 1 月 13 日，航区：近海。承办法
官：0577-88991885（池）。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
内向破产管理人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
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债权登记：15267748298
（王律师）。

二、“兴龙舟668”船，油船，船籍港：台州，总长88.02米，船长
79.98米，船宽13.5米，型深6米，总吨：1993，净吨:1116，建造厂：

临海市江海造船有限公司，建造完工日期：2006年7月24日，航
区：近海。承办法官：0577-88991885（池）。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
内向本院温州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
放 弃 在 本 次 拍 卖 船 舶 价 款 中 受 偿 的 权 利 。 债 权 登 记 ：
0577-88991840（蔡）。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温州法庭，温州鹿城区车站大道

234号神力大厦2楼。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28（陈）。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9月11日

拍卖公告


